
扬州市某劳动服务有限公司“9·23”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9月23日上午8时15分左右，扬州某区的扬州某专用车有限公司A1厂房内发生一

起自动梁焊机作业过程中产生机械伤害的事故。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45万元人民币。



接报后，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

号令）以及市政府《关于规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扬府发

〔2007〕218号），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市公安局、总工会、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的相

关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查看、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

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调查处理结果予以公

布：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自动梁焊机操作工王某某在自动梁焊机作业时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进入自动梁焊机与A1

厂房外墙间的狭小空间，被自动梁焊机门架上的配电柜与厂房外墙立柱挤压致伤，是本起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1）某公司对一线工人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没有结合作业

现场对所操作机械设备涉及的安全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

（2）某公司对机械设备危险防范意识不到位，未有效督促员工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

（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认为：这是一起由于某公司操作工王某某违反作业指导和安全操

作规程作业引发的事故，事故的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等级为“一般事

故”。

二、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根据以上事故原因分析，依据《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和《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及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如下：

（一）责任人员



王某某，某公司员工，负责某公司A1车间自动梁焊机操作。在自动梁焊机作业时违反

安全操作规程进入自动梁焊机与A1厂房外墙间的狭小空间，被自动梁焊机门架上的配电柜

与厂房外墙立柱挤压。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二）责任单位

扬州市某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某公司虽组织开展了安全培训教育，但针对性不强；督

促从业人员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

四条的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由市

应急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